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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

审核函〔2020〕020004 号 

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

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

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上海岩迪投资管理有

限公司（一人有限责任公司，以下简称“岩迪投资”）、深圳七十

镱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（有限责任公司，以下简称“七十镱金

融”）和上海世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（一人有限责任公司，以下简

称“世基投资”），且岩迪投资和七十镱金融 2019年度和 2020年

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均为零。本次发行完成后，按照发行股票的

数量上限计算，岩迪投资、七十镱金融和世基投资将分别持有公

司 9.37%、3.50%和 1.47%的股份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：（1）披露上述 3名发行对象的认

购资金来源，是否存在对外募集、代持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

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；（2）披露是

否存在发行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上述 3名发行对象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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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资助、补偿、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；（3）请上述

3 名发行对象明确披露并承诺参与认购的数量或数量区间；（4）

说明上述 3名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

发行后六个月是否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或减持计划，是否已

出具相关承诺并公开披露；（5）结合发行人目前股权结构、委派

董事和参与管理的最低持股门槛等情况，逐个说明单一发行对象

的认购比例是否符合《注册办法》关于“持有上市公司较大比例

股份”的要求；（6）每个发行对象均需要单独委派董事，请说明

发行方案相关安排是否符合《注册办法》关于战略投资者“委派

董事实际参与公司治理，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”的要求；（7）

逐个说明每个发行对象能否带来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资源或

者国际国内领先的市场、渠道、品牌等战略性资源，能否显著提

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或者大幅提升销售业绩，论证要有理有据，

具有说服力；相关内容是否在战略投资协议予以明确，是否具有

可执行性和约束力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发行人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：智慧银行综

合解决方案与智能设备研发项目、金融衍生品增值服务平台项目

和补充流动资金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：（1）说明募投项目是否需要具备

通信管理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规定的许可、资质，发行人是否需

要具备相关许可、资质。如需，请披露取得相关许可、资质的计

划或安排，并就是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

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；（2）说明智慧银行综合解决方案与智能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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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研发项目、金融衍生品增值服务平台项目与发行人现有业务的

联系与区别，项目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；（3）说明是

否涉及开拓新业务，如是，请披露该新业务的发展现状、市场前

景、竞争状况以及发行人在技术、人员和客户资源等方面是否具

备明确的事实基础，发行人是否具有相关项目运营经验，并充分

披露相关风险；（4）说明金融衍生品增值服务平台的运营模式及

盈利模式，该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具体依据、效益测算过

程和效益测算的谨慎性、合理性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．发行人 2019 年末持有货币资金金额 2.91 亿元，本次拟

募集资金 4.5亿元，其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3.70 亿元。 

请发行人结合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情况，经营性应收款项、

应付款项及存货等科目对流动资金的占用情况，补充披露本次补

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及必要性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，回复内

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发行上市审核

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除按规定豁

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加粗标明；

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。

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。除

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的任何修改，

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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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0 年 7 月 10 日 


